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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7_8D_E8_AE_BE_E5_c62_600046.htm 第四章 检验检测 第

四十二条 从事本条例规定的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型式试验

检验检测工作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经国务院特种

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设立的特种

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

准，负责本单位一定范围内的特种设备定期检验、型式试验

工作。 第四十三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有与所从事的检验检测工作相适应的检验检测人

员； （二）有与所从事的检验检测工作相适应的检验检测仪

器和设备； （三）有健全的检验检测管理制度、检验检测责

任制度。 第四十四条 特种设备的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和型式

试验应当由依照本条例经核准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进行

。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应当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第

四十五条 从事本条例规定的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和型式试验

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应当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组织考核合格，取得检验检测人员证书，方可从事检

验检测工作。 检验检测人员从事检验检测工作，必须在特种

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执业，但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检验检测机

构中执业。 第四十六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

员进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和方便企业的

原则，为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提供可靠、便捷的检验检

测服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对涉及的被

检验检测单位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四十七条 特种



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应当客观、公正、及时地

出具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经

检验检测人员签字后，由检验检测机构负责人签署。 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对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

负责。 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对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进行监督抽查。

县以上地方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在本行政区域

内也可以组织监督抽查，但是要防止重复抽查。监督抽查结

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八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

验检测人员不得从事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不得以其名义

推荐或者监制、监销特种设备。 第四十九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机构进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发现严重事故隐患，应当及

时告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并立即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报告。 第五十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人员

利用检验检测工作故意刁难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特种

设备生产、使用单位有权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接到投诉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调查

处理。 （百考试题注册安全工程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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